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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等文件的要求，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对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进行了公司治理运

作等情况的专项检查，并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签发了[2012]42 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以下简称《现场检查结果告知

书》）。《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明确指出了广东监管局在例行检查中发现公司在

治理运作、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责令公司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

改正。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及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传达，结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

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形成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已

经公司 2013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整改

方案》，公司进行了整改并形成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

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报告》（“《整改报告》”）。本《整改报告》已经公司 2013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整改结果报告如下： 



一、公司“三会”运作需进一步规范 

1、《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部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

记录不够完整，未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记录股东、董事、监事对有关

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 

整改结果：1、董事会秘书组织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学习了公司

内部治理管理制度尤其是“三会”议事规则； 

2、自 2013 年开始，董事会秘书及相关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三会”运作议事规则的规定，详细记录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会议的各项内容，对各位与会人员的发言和建议进行详细记录。 

2.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未出席公司股东大会，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未列席股东大会，不符合《公司章程》第 65 条规定。 

整改结果：根据《整改方案》，董事会秘书均会在确定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与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落实日程表，并在股东大会召开日提前一周确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和请假情况。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公司亦会继

续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第 65 条的规定。 

3.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战略发展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未按照相

关工作细则如期召开年度会议。 

整改结果：董事会秘书对 2010 年未如期召开战略发展委员会和提名委员年

度会议事宜做了内部检讨，随后组织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再次学习了公司

内部治理管理制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董事会办公室将严格执行《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工作细则》以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确保各项相关制度得到切

实落实。 

二、公司管理与内控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1.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 17 条规定与《公

司章程》第 78 条规定关于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不一致。 



整改结果：公司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第 17 条及其他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上述修订后的《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已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2.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对董事会审议对外投资的授权过大。公司《公

司章程》第 111 条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 5 条均授予董事会对外投资事项的

决策权限为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净资产的 50%（含 50%）。

按照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3.6 亿元计算，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事项的

审批额度将高达 6.8 亿元，审批权限过大，不利于上市公司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整改结果：公司 2013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

章程》第 111 条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 5 条进行了修订，缩小了董事会审批

权限。上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以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已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三、公司关联交易超出年初预计金额未及时进行审议。 

《检查结果告知书》指出：公司 2011 年预计与杭州宁丽家居有限公司、

SOGAL France S.A.S 两家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00 万元和 2111 万

元，2011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132 万元和 2306 万元，分别超出预

计范围 132 万元和 195 万元，但公司没有及时对超出预计范围的关联交易进行

审批，直至 2012 年 3 月才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该事项，不符合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的有关管理规定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 25 条规定。 

整改结果：董事会办公室对未能依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如期确认超

过预计额度的关联交易事宜做了内部检讨。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亦再次认

真学习了公司内部治理管理制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董事会办公室将严格执行《关

联交易制度》，确保各项相关制度得到切实落实。 

至此，公司就广东监管局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待改进问题的整改工作暂告一

段落。广东监管局本次现场检查，对公司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规范运作、完善

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完善公司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日



后公司将会继续保持，持续改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相关治理工作，维护公司

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九日 




